
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114學年度樂活館旁公共藝術門命名活動實施計畫 

一、目    的： 

  為營造優質友善的校園環境，本校於樂活館興建完成後，於操場旁申請公共藝

術案建置對外大門，並於 114 年 12 月完工。期藉由此名稱，凝聚全體師生的向心

力，營造溫馨友善的校園氛圍。 

二、設計概念： 

   命名順口好記、宜雅而不俗，具正向涵義，以人性化及具有深遠的意義為原則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本校總務處。 

四、評選小組成員：校長、四處主任、教師會會長、群長及科任代表、學生代表，

共 15人。 

五、活動辦法： 

1、參加資格：本校學生、全體教職員。 

2、參加件數：每人限送作品 1件。 

3、活動期程： 

期程 時間 活動說明 

徵件 

115.02.23(一) 

早上 8:00 

至 

115.03.06(五) 

下午 4:00 

1. 訊息公告： 

1. 學校網站/親師生專區/樂活館旁公共藝術門命名專

區。 

      學校網址 http://www.cpps.ntpc.edu.tw 

2. 每班計畫 1份、報名表 1份發送。 

2. 繳件形式：紙本或電子檔。 

3. 收件單位：總務處文書組，電子檔請 e-mail至學校

信箱：cpps752@cpps.ntpc.edu.tw 。 

4. 收件截止日期：115 年03月06日(五)下午4點止(以郵戳

或電子郵件寄件時間為憑)。 

初選 

115.03.09(一) 

至 

115.03.18(三) 

1. 收件截止後辦理評選小組初選，先行選出 20個命

名。 

2. 倘有二組以上名稱完全相同者，將依投件時間最先者

優先錄取。若投件時間相同，以抽籤決定之。 

3. 初選結果，參加者不得異議。 

4. 115.03.18（三）初選結果公告。 

決選 
115.03.18(三) 

至 

1. 各班請級任教師協助，統計票數，並至校務行政系統

進行校內填報。 

http://www.cpps.ntpc.edu.tw/
mailto:cpps752@cpps.ntpc.edu.tw


115.03.25(三) 2. 師生票數配置：每班 1票，每名導師 1票。 

3. 科任老師、組長請自行至校務行政系統進行校內填

報。 

4. 票選截止日為 115.03.25(三)16:00。 

成績公

佈 
115.03.30(一) 

得獎名單將公告於學校網站/親師生專區/樂活館旁公共

藝術門命名專區，得獎人員將擇期於 115 年 4月 1 日

(三)兒童節慶祝活動頒發獎狀及禮券。 

六、獎勵方法：獲選者頒予禮券。 

1、首獎壹名，禮券 1000元整。 

2、優選壹名，禮券 600元整。 

3、佳作捌名，禮券 200元整。 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1. 參賽者每件作品需同時繳交報名表（如附件 1）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（如附件

2）。 

2. 獲選之得獎作品，其著作財產權為本校所有，本校得依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

行使一切重製、編輯、改作及公開使用與否等權利。 

3. 參賽之作品如有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之侵權行為，一切法律責任由作者自

行負責。 

八、凡報名參賽者，視為認同本計畫一切規定。 

九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之事宜，得隨時修訂並公告之。 

十、本計畫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

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樂活館旁公共藝術門命名活動實施計畫 

報名表 

1-1、校內參賽基本資料 

□學生 年班： 姓名： 座號： 

□教職員工 單位： 姓名： 
職稱： 

分機： 

樂活館旁公共藝術門命名名稱 

(字數在 3字內為佳)： 

意涵說明： 

以下欄位由主辦單位填寫 

序號： 

 

 

得票數：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附件 1 

 



 

『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樂活館旁公共藝術門命名活動』 

作品授權同意書 

    本人參加「新北市新莊區昌平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樂活館旁公共藝術門

命名活動」徵選活動，同意並接受本活動報名簡章的各項內容規定，了解本

人的各項權利義務，並授與主辦單位以下的相關權利： 

 一、 所有投稿作品的著作權授權於主辦單位，可無償重製、複製、分發、

公告、出版、刊登、展示及網際網路傳播下載投稿作品。並於任何非商業活

動下合法使用以進行宣傳、推廣，且擁有無償之永久使用權。 

 二、 作品之著作權利：參賽作品如有涉及侵犯著作權，如仿冒、偽造、抄

襲、拷貝或經檢舉侵犯著作財產權等情形，經查屬實者，一律取消資格，如

已領獎者，主辦單位得追回，參賽作品如涉及法律糾紛或訴訟，均由參賽者

自行負責，主辦單位不負連帶責任，若主辦單位因此一不法行為而導致金錢

或名譽之任何損失，可以法律途徑向參賽者要求賠償。 

 

參賽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

參賽者身份證字號： 

備註：身份證字號僅供識別用，中間 5碼數字以*表示即可，如 F12*****89 

（親筆正楷）                （務必填寫）   

日期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 2 

 


